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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机构股东解除对赌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部分股东在投资公司时曾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含有对赌条款、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相关协议，截至目前

均已解除或签订了附条件的解除协议（以下简称“本次补充协议”），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对赌条款、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主要内容 对赌协议的解除或履行情况

1

财通创新

投资有限

公司（简

称“财通

创新”）

1、2021年 9月 30日，财通创新与储融检测签

署了《财通创新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协议约定

财通创新以人民币 60,000,000 元的对价，认购

储融检测向其定向发行的 224.7191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2、2021年 9月 30日，财通创新与储融检测实

际控制人陈洪道、李洪梅就本次投资相关事宜

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权条款：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财通

创新有权要求储融检测实际控制人对财通创新

持有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包括：

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提交在中

国 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合格

上市”或“IPO”，未免歧义，仅包括境内 A股主

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但

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的申请，或提交

的 IPO申请被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审核

机构否决或未被受理；或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5
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在中国 A股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

基于事先约定的回购权条款或其他类似法律性

质的条款回购标的公司任一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或全部股份的；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违反

了本次投资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或存在其他

重大违约情形；或储融检测发生清算事件（包

2024年 5月 10日，财通创新与

储融检测签署了《财通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储融检测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

协议的补充协议（二）》，约

定以下事项：

（1）李洪梅将其持有的上海臻

成企划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 （ 以 下 简 称 “ 上 海 臻

成”）7.4312 万元的合伙份额

转让给财通创新作为股份补偿

（2）各方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

股份补偿后，《补充协议》第 1
条“回购权自股份补偿完成之日

终止效力且自始无效。

（3）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储融检

测未能于 2028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合格上市（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的上市申请未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有权审

核部门受理，或被要求主动撤

回上市申请材料或上市申请被

监管机构否决），则《补充协

议》第 1 条中的回购权条款自

动恢复法律效力且追溯至《认

购协议》签署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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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公司整体资产出售、公司上市前变更实际控

制人、公司停止开展现在进行的主营业务的、

标的公司发生清算、解散或者关闭等法定清算

事由的）；或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形。回购款的

金额及支付以协议约定为准。

2

上海真金

投资管理

中心（有

限合伙）

（ 简 称

“真金投

资”）

1、2021年 9月 30日，真金投资与储融检测签

署了《真金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协议约定

真金投资以人民币 5,000,000元的对价，认购储

融检测向其定向发行的 18.7266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

2、2021年 9月 30日，真金投资与储融检测实

际控制人陈洪道、李洪梅就本次投资相关事宜

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权条款：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真金

投资有权要求储融检测实际控制人对真金投资

持有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包括：

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提交在中

国 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合格

上市”或“IPO”，未免歧义，仅包括境内 A股主

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但

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的申请，或提交

的 IPO申请被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审核

机构否决或未被受理；或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5
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在中国 A股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

基于事先约定的回购权条款或其他类似法律性

质的条款回购标的公司任一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或全部股份的；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违反

了本次投资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或存在其他

重大违约情形；或储融检测发生清算事件（包

括公司整体资产出售、公司上市前变更实际控

制人、公司停止开展现在进行的主营业务的、

标的公司发生清算、解散或者关闭等法定清算

事由的）；或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形。回购款的

金额及支付以协议约定为准。

2024年 5月 10日，真金投资与

储融检测签署了《上海真金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关于

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二）》，约定以下事项：

（1）李洪梅将其持有的上海臻

成 0.6193 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

给真金投资作为股份补偿

（2）各方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

股份补偿后，《补充协议》第 1
条“回购权自股份补偿完成之日

终止效力且自始无效。

（3）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储融检

测未能于 2028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合格上市（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的上市申请未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有权审

核部门受理，或被要求主动撤

回上市申请材料或上市申请被

监管机构否决），则《补充协

议》第 1 条中的回购权条款自

动恢复法律效力且追溯至《认

购协议》签署之前。

3

嘉兴德宁

宏阳一期

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简

称“嘉兴

德宁”）

1、2021年 9月 30日，嘉兴德宁与储融检测签

署了《嘉兴德宁宏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协议约定嘉兴德宁以

人民币 20,000,000 元的对价，认购储融检测向

其定向发行的 74.906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2021年 9月 30日，嘉兴德宁与储融检测实

际控制人陈洪道、李洪梅就本次投资相关事宜

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权条款：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嘉兴

德宁有权要求储融检测实际控制人对嘉兴德宁

持有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包括：

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提交在中

2024年 5月 10日，嘉兴德宁与

储融检测签署了《嘉兴德宁宏

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

议的补充协议（二）》，约定

以下事项：

（1）李洪梅将其持有的上海臻

成 2.4771 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

给嘉兴德宁作为股份补偿

（2）各方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

股份补偿后，《补充协议》第 1
条“回购权自股份补偿完成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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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合格

上市”或“IPO”，未免歧义，仅包括境内 A股主

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但

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的申请，或提交

的 IPO申请被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审核

机构否决或未被受理；或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5
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在中国 A股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

基于事先约定的回购权条款或其他类似法律性

质的条款回购标的公司任一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或全部股份的；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违反

了本次投资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或存在其他

重大违约情形；或储融检测发生清算事件（包

括公司整体资产出售、公司上市前变更实际控

制人、公司停止开展现在进行的主营业务的、

标的公司发生清算、解散或者关闭等法定清算

事由的）；或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形。回购款的

金额及支付以协议约定为准。

终止效力且自始无效。

（3）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储融检

测未能于 2028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合格上市（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的上市申请未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有权审

核部门受理，或被要求主动撤

回上市申请材料或上市申请被

监管机构否决），则《补充协

议》第 1 条中的回购权条款自

动恢复法律效力且追溯至《认

购协议》签署之前。

4

上海颢星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 简 称

“颢星企

管”）

1、2021年 9月 30日，颢星企管与储融检测签

署了《上海颢星企也管理有限公关于上海储融

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协

议约定颢星企管以人民币 15,000,000 元的对

价，认购储融检测向其定向发行的 56.1798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2021年 10月 8日，颢星企管与储融检测实

际控制人陈洪道、李洪梅就本次投资相关事宜

签署了《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回购权条款：发生下列任一情形时，颢星

企管有权要求储融检测实际控制人对颢星企管

持有的公司部分或全部股份进行回购，包括：

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3年 12月 31日前提交在中

国 A股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合格

上市”或“IPO”，未免歧义，仅包括境内 A股主

板、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但

不包括新三板任何层级挂牌）的申请，或提交

的 IPO申请被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审核

机构否决或未被受理；或储融检测未能在 2025
年 12月 31日之前完成在中国 A股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

基于事先约定的回购权条款或其他类似法律性

质的条款回购标的公司任一股东所持公司部分

或全部股份的；或储融检测或实际控制人违反

了本次投资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或存在其他

重大违约情形；或储融检测发生清算事件（包

括公司整体资产出售、公司上市前变更实际控

制人、公司停止开展现在进行的主营业务的、

标的公司发生清算、解散或者关闭等法定清算

事由的）；或各方协商一致的情形。回购款的

金额及支付以协议约定为准。

2024年 5月 10日，颢星企管与

储融检测签署了《上海颢星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储融

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认 购 协 议 的 补 充 协 议

（二）》，约定以下事项：

（1）李洪梅将其持有的上海臻

成 1.8578 万元的合伙份额转让

给颢星企管作为股份补偿

（2）各方履行完毕协议约定的

股份补偿后，《补充协议》第 1
条“回购权自股份补偿完成之日

终止效力且自始无效。

（3）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储融检

测未能于 2028年 12月 31日前

完成合格上市（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的上市申请未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他有权审

核部门受理，或被要求主动撤

回上市申请材料或上市申请被

监管机构否决），则《补充协

议》第 1 条中的回购权条款自

动恢复法律效力且追溯至《认

购协议》签署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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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计和表决情况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订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 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各方均未就对赌条款提出过任何权利主张或要求，也未曾发生过争议或纠

纷，亦不存在任何潜在争议或纠纷，未对公司控制权及经营稳定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上

述股东均已通过签署本次补充协议的方式，将相关对赌协议解除；各方确认不存在任何现

实或潜在的纠纷或争议。解除相关对赌协议有利于公司股权的稳定性，不会给公司造成不

良影响。

四、 其他要说明的情况

截至目前，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4.0007%的股权，本次补充协议签署

完成后，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上海臻成企划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 1.0001%的股权，合计持有公司 5.0008%的股权。

协议签署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五、 备查文件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

协议（二）》；

《上海真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

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嘉兴德宁宏阳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上海颢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

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上海储融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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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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